[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GoBack]南昌市第一医院床单元臭氧消毒机市场调研公告
依据我院临床需要，拟对下列货/服务进行市场调研，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参加。
一、采购项目内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数量
	预算总金额（万元）

	1
	床单元臭氧消毒机
	11
	8.36


项目需求：（详见附件1）
二、报名要求及报名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1）报名时提供的规格型号须与谈判现场提供的规格型号相一致。
（2）近3年参与南昌市第一医院投标的产品制造商或授权的代理商有不诚信行为或不良记录或不严格履行合同的，医院不接受报名；
（3）为方便审核，请把报名项目的项目名称、报名设备型号、报名设备注册证的注册人名称、注册证编号的情况一览表附在报名文件第一页；
（4）产品有售后服务问题的供应商，医院不接受报名；
（5）所投所有产品须持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特殊产品除外。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及注册登记表(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产品请到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依据)，并加盖单位公章；提供二、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须具有医疗器械注册证及登记表，提供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的须具有产品备案登记凭证；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的二、三类医疗器械产品，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一类医疗器械产品的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经营三类医疗器械的须具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二类医疗器械的须具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登记凭证；（医疗器械注册人或者生产企业在其住所或者生产地址销售医疗器械，不需提供）；
（6）供应商需提供 “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https://zxgk.court.gov.cn/shixin/）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zhongdashuishouweifaanjian/）的查询结果截图打印及“信用中国”下载的信用报告（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ybgxzzn/）打印，加盖单位公章；
（7）供应商需提供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http://www.ccgp.gov.cn/search/cr/）查询结果截图打印，加盖单位公章；
（8）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9）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加盖单位公章；
（10）如生产厂家是中小型企业，供应商需提供厂家中小型企业声明函，加盖单位公章；
（11）如报名产品属于节能产品需提供佐证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12）如报名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需提供佐证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13）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加盖单位公章；
（1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加盖单位公章；
（1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加盖单位公章；
（16）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加盖单位公章；
（17）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纪记录、无安全事故证明，加盖单位公章；
（18）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声明函，加盖单位公章；
（19）报名结束后将对报名单位资质进行综合审查，通过资格审核合格后，方可进行市场调研。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推行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制的通知》（赣财购〔2023〕8号），决定在我院政府采购领域推行供应商信用承诺制，对参加我院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可以选择承诺制的方式代替以上13-18项资格材料。模版详见附件2。）
报名时要求提供以上所有资料正本一份（装订成册）至报名地点。
三、市场调研时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1）以上第二项报名需要的所有资料（为方便审核，请把报价表附在标书第一页，其他报名材料按顺序依次附在报价表之后。）
（2）产品的介绍、产品的参数、产品彩页、产品的配置一览表加盖单位公章
（3）同类产品用户名单，加盖单位公章；
（4）该产品5分钟PPT介绍用U盘拷贝带到谈判现场（切勿密封在谈判文件内）；
（5）报名供应商廉洁承诺书，加盖单位公章；（模版详见附件3）；
（6）该产品售后维修网点联系方式及售后维修承诺；
（7）如有FDA证书、CE证书需提供；
市场调研时谈判文件要求一正四副（正本需胶装），密封; 谈判文件正本的扫描件（PDF版本）用U盘拷贝至谈判现场（切勿密封在谈判文件内）。
谈判现场须有产品制造商（厂家）代表在场。小型设备及耗材请务必携带样品至谈判现场。
四、报名时间：2026年2月24日至2026年2月28日17：00止，过期不予受理。
五、咨询（报名）地点：南昌市第一医院东湖院区(南昌市东湖区象山北路128号)营养食堂八楼采购科805间
六、谈判时间：另行通知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5]七、联系电话：项目需求/技术参数问题咨询0791-88862306（钟老师），其他报名相关事宜咨询0791-88862286（李老师），联系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工作日）。 
南昌市第一医院
























附件1：
床单元臭氧消毒机市场调研需求
1. 用途：对病床床单被褥进行消毒处理。
1. 全金属外壳机身，防阻燃、低碳环保，采用静音脚轮，配脚刹，方便移动；消毒机安全性高，防干扰，稳定性强，臭氧产生浓度高、消毒效果稳定、显著。
1. 消毒程序为自动控制，采用微电脑操作控制系统。
1. 臭氧发生器输出口选用耐腐蚀材质，消毒床罩接口采取高度抗氧化材料。
1. 双通道、双路控制输出，单向独立操作，两床位可单独或同时就地消毒。
1. 消毒时间可选默认程序，或根据需求人工自动调节0-99min消毒时长。
1. 消毒程序：具备抽真空及臭氧还原功能，臭氧还原时间≤10min，臭氧产量≥5000mg/h。
1. 消毒保持时臭氧浓度：≥1200mg/m³，消毒中臭氧泄露浓度：≤0.003mg/m³;臭氧发生量：3000-6000mg/h；臭氧发生器寿命：≥8000h。
1. 整机重量：≤24kg；噪音≤55dB（A）。
1. 臭氧外泄漏量：≤0.16mg/m³,臭氧残留浓度：≤0.08mg/m³。
1. 有臭氧解析装置，处理后的气体可直接排放与空气中，安全无害，臭氧解析还原时间：停机后≤5min。
1. 臭氧发生器、臭氧泄露，指示灯和蜂鸣器故障自动提醒。
1. 消毒效果：对大肠杆菌的杀灭对数值≥3.00，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对数值≥3.00，对白色念珠菌杀灭对数值≥3.00。
1. 质保期：3年。


附件2：
江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 (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依法诚信经营，并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我单位(本人)对本承诺函及所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负责，并已知晓如所作信用承诺不实，可能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违法情形。经调查属实的，自觉接受政府采购行政监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理。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或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我单位(本人)专指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含自然人)。
2.供应商须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既未提供前述承诺函又未提供对应事项证明材料的，视为未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附件3：
公平交易 诚实守信
南昌市第一医院投标供应商廉洁承诺书
    
为积极配合医院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维护医院的医疗秩序和良好形象，营造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购销环境，坚决抵制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本公司(含公司工作人员，下同)特作以下承诺：
    一、在采购招投标活动及业务往来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廉洁从业规定，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决不损害国家和企业利益。
二、决不向医院工作人员(含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及亲属，下同)馈赠礼品(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及贵重物品等)。
三、决不向医院工作人员提供宴请、联谊活动、度假、旅游，以及到营业性娱乐场所消费。不得支付应由其个人自付的各种费用。
    四、决不到医院办公场所推销医药产品，不得向医生或相关工作人员发放各种形式的回扣。
    五、本公司如违反本承诺，经医院纪检监察部门认定事实后，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处罚。
    
    
投标公司：

投标人签名：

                                   20    年   月   日
供应商在参加我院招标采购等经济活动中被发现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医院采购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两年内禁止参加我院的招标采购等经济活动。 
（一）报名成功后，无正当理由不参与投标行为，导致项目无法正常开评标的； 
（二）投标截止后，无正当理由撤销其投标行为，导致项目无法正常开评标的； 
（三）未按相关规定签订、履行采购合同，影响采购人日常工作的； 
（四）在投标文件中未说明或未经我院同意，将中标项目分包给他人；
（五）违反合同约定，擅自降低货物质量等次和售后服务，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存在质量问题的； 
（六）违反合同约定，未能完成全部货物、服务或工程项目，中途停止配送或者变相增加费用的； 
（七）假冒他人名义质疑的； 
（八）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进行质疑的； 
（九）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进行质疑调查的； 
（十）在招投标或物资采购过程中相互串通投标、非法以他人名义投标和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行为； 
（十一）违反投标承诺或合同约定，提高价格、降低质量、拖延供货时间的不诚信行为； 
（十二）不遵守采购法律法规，在招标采购过程中有恶意诽谤、诬告或陷害其他竞争对手的不良行为； 
（十三）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根据《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评价规范》等规定，在履约抽检过程中对履约检查评价为差的，并被行政机关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的； 
（十四）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及院方认定的其他情形。 
（十五）向医院有关人员馈赠礼品、提供宴请等，违反医院廉政协议的； 
（十六）利用商业贿赂手段获取中标的； 
（十七）在履行投标承诺或合同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或给医院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安全事故以及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八）未经我院同意，擅自修改合同内容的；
请各位投标供应商打印此页面至供应商廉洁承诺书反面（红体字无需打印）


